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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传闻情况

2019 年 12 月 20 日-21 日，相关媒体报道称，本公司原经销商石

某举报本公司 2012 年批次的 54°500ml 老酒鬼酒中添加“甜蜜素”

（环己基氨基磺酸钠）的相关新闻。

每日经济新闻发表了题为《经销商举报产品含“甜蜜素”酒鬼酒：

同意退货并非自认质量有问题》、澎湃新闻发表了题为《酒鬼酒代理

商举报白酒中检出“甜蜜素”，市监部门受理》、红星新闻发表了题

为《老酒鬼被经销商实名举报非法添加“甜蜜素”》的文章，被多家

媒体网络平台转载。

二、澄清说明

针对上述传闻事项，本公司说明如下：

经查证，本公司从未采购甜蜜素，也从未向 54°500ml 老酒鬼酒

中添加甜蜜素。石某手中的 54°500ml 老酒鬼酒产品于 2012 年生产，

为石某独家定制产品，在出厂时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规定。

本公司严禁在产品中添加甜蜜素。本着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态度，

本公司已经提请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对本公司市场流通产品进行全面

检测，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。

对部分媒体在报道中提及的“个别员工私自添加甜蜜素”，如果

相关媒体掌握线索材料，我们请求其提供给公安部门以求查明虚实，

同时我们将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对涉嫌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操作规程的

个人进行调查。

三、原因说明

石某原为本公司经销商。2012 年 4月 19 日，石某控制的北京来

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《买断产品总代理合同》，

独家定制并销售 54°500ml 老酒鬼酒产品。此后，由石某提供该产品

酒瓶及包装盒等包装材料，并以 3000 万元的价格先后购买了全部产



品，共计 125624 瓶。

2013 年 2 月，石某以市场环境不好等为由，要求本公司为其免

费提供 40吨同款酒水作为市场建设支持。为此，2014 年 4 月至 2015

年 3月，本公司陆续生产了 8万瓶 54°500ml 老酒鬼酒（40吨酒水），

作为市场政策支持，无偿赠送给石某。

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，石某及其公司无偿占用本公司资金 1400

万元。经催要，2015 年 9 月，石某以其公司的酒瓶及包装盒等包装

材料偿还部分资金，差额部分以其库存的 28670 瓶 54°500ml 老酒鬼

酒抵偿。

2015 年 12 月，石某要求本公司再赠送 8000 瓶 54°500ml 老酒

鬼酒。

2016 年初，本公司新任管理团队为规范市场秩序，提振渠道信

心，提出对经销商存有疑虑的 2013 年前所有库存产品予以退换，并

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，给予合理补偿，同时对石某 2015 年 12 月提出

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。石某遂要求本公司将其库存的所有 54°500ml

老酒鬼酒产品共计 125509 瓶以 238.8 元/瓶的结算价格进行回购，其

中 2012 年批次由其购买的有 51300 瓶，2015 年批次本公司无偿赠送

的有 74209 瓶。同时，石某提出按照 200 元/瓶的标准对前述所有产

品因未能实现预期销售可能造成的损失及其在广告投放等方面发生

发生的费用 1000 万元提出赔偿要求。本公司无法接受也未同意其对

本公司赠送产品及与本公司产品无关的广告费用给予补偿的无理要

求。

2017 年 4 月，石某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，诉讼请求如下：1.判令被告（本公司下属酒鬼酒供销有

限责任公司）就未销售的 125509 瓶 54°500ml 老酒鬼接受退货并向

原告返还购酒款 29971549.2 元；2.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其违约给

原告造成的损失 25126901.8 元；3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

用。2019 年 4 月 8 日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

做出（2017）湘 31 民初 5 号判决。判决如下：1.被告酒鬼酒供销有

限责任公司收到原告北京来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退货（2012 年

生产的 54°500ml 老酒鬼酒）后 3日内将货款（以实际退货数量为准，



按 238.8 元/瓶结算）退还给原告北京来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；2.

驳回原告北京来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2019 年 4 月，石某控制的北京来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湖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湖南省高级人民

法院做出（2019）湘民终 359 号终审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截至日前，北京来今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仍未按照生效判决退

货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1、本公司作为公众公司，一直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己任，

绝不向任何要挟、勒索妥协。

2、本公司尊重并坚决维护国家司法裁判的权威，对石某拒不履

行法院生效判决，反而利用媒体炒作，意图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，

本公司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

3、本公司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管理，严格执行 ISO 质量管理体系

及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, 已建立并完善了自检、州检、省

检三级质量检验常态化机制，持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可信赖的产

品。

4、 感谢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本公司的关注、支持和

厚爱。

5、本公司将根据事态发展，及时、积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

五、必要的提示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

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

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9 年 12 月 22 日


